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辦理基本設施維持費歲時祭儀、文化

活動或推廣原住民族自治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和平區圖字第1130005286號函訂定 

一、 計畫依據：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基本設施維持費作業要點。 

二、 計畫目的： 

為鼓勵本區各級學校、原住民立案團體及教會辦理原住民族文化活動及彙

編地方文史資料或推廣原住民族自治活動，藉以傳承、推廣、利用及再生

傳統生活知能。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四、 受理活動期間：自公布日起至12月20日止。 

五、 補助對象： 

(一) 本區轄內各級機關、學校、立案之原住民機構、法人、團體、宗教團  

體或社區發展協會。 

      (二) 本區轄內原住民實驗國民中小學。 

六、 經費來源： 

本計畫額度經費總計新台幣 42 萬元整，由以下預算科目項下支應： 

(一)年度總預算「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育文化-獎補助費-政府機關間之

補助」經費新台幣 12 萬元（補助區內機關、學校辦理歲時祭儀、民俗文

化活動或推廣原住民族自治）。 

(二)年度總預算「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經費新台幣 30 萬元（補助區內團體、教會辦理歲時祭儀、民俗文

化活動或推廣原住民族自治）。 

七、 經費用途或使用範圍： 

(一 ) 補助辦理歲時祭儀、文化活動或推廣原住民族自治等。 



1. 原住民傳統歲時祭儀、歌謠、舞蹈、編織等文化活動。 

2. 原住民族語推廣教材編撰研習活動、彙編原住民地方文史資料      

     或推廣原住民族自治活動等。 

3. 彙編在地原住民族語書籍繪本等作為本區重要文化資產。 

 (二) 申請計畫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補助：   

1. 舉辦聯誼性質活動或例行性會議。 

2. 舉辦旅遊、烤肉、慶生或聚餐等活動。 

 (三) 補助經費以辦理活動所需經常性支出為主，不得採購固定資產及設備等

資本門支出。 

八、 申請程序： 

(一)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申請補助應於計畫執行前一個月，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所

提出申請，經本所審核後函覆，始得補助。 

但未能於計畫執行前一個月提出者，應於計畫提出申請時，說明原因

並經本所簽奉首長核可後，始得申請。 

1. 申請函。 

2. 申請審核表（如後附件）。 

3. 計畫書(敘明經費支出內容)；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

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與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送各機關審核。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計畫者，應報請各機關核准

後始可辦理。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

收回已撥付款項。 

4. 前項計畫書至少應列明下列事項：  

     (1) 計畫名稱。  

(2) 計畫目標 (宗旨)。 

(3) 辦理時間、地點及方式。 



(4) 主辦單位(有協辦單位時，應一併列明)。 

(5) 計畫內容。 

(6) 經費概算表(含經費支出項目及其金額、自籌款金額、向本

所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7) 其他 (如活動流程表、講師名稱、學經歷資料等)。 

 5. 所提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為影本時，應於文件內加註

「與正本相符」字樣後簽章切結。 

 6. 其他經本所指定之相關文件。 

      (二) 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1. 經單位提出申請後，由本所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

區基本設施維持費作業要點」及「臺中市和平區基本設施維持費

補助要點」之各分項補助注意事項進行審查。 

 2. 本所應審查計畫內容完整性、可行性、經費合理性、申請補助事

由、項目妥適性、對本區發展之效益、最近三年接受補助辦理之

成效及核銷情形等，並以符合公平、公正及合理性原則，經簽奉

核定後，始得辦理後續作業程序。 

 3. 申請方式或文件未完備者，經通知後應於五日內補正，逾期未補

正、補正不全或無法補正者，不予補助。 

 4. 本所對於核准補助案件，應以公文通知申請單位核准補助金額及

相關規定。 

(三) 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1.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2.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

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

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3.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後一個月內，檢附原申請計畫(含經費 



概算表)、原始憑證(含經手人、會計、負責人等三人簽章)、支用

明細表、總經費分攤表(含接受本所補助經費、接受其他機關補助

經費及自籌款經費比例)及成果報告書(含活動照片及簽到冊)，

送本所審查辦理撥款。倘屬本計畫第捌點第一項申請程序但書者，

則視簽准後依函發核准通知單所定之執行後期限後續核銷請款作

業。 

              4. 受補助單位倘未於計畫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繳交核銷資料，超過

繳交期限七日以上扣除本所補助金額百分之二十五；超過繳交期

限十四日以上扣除本所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超過繳交期限二十

一日以上扣除本所補助金額百分之七十五；超過繳交期限三十日

以上扣除本所補助金額百分之百。受補助單位倘有延遲繳交核銷

資料紀錄，將列為隔年度不予補助對象。 

 5. 受補助經費於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案補助比例繳回，  計

畫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受補助單位除應以書面說明原因外，

已請領之款項未執行部分應予繳回。 

  6. 受補助單位接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者，應於

計畫書中敘明處理方式。 

(四)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所得依情節輕重，酌減或停止補助該補

助款，並嗣後停止補助一至五年，或作為次年度補助額度之依據，該單位不得異

議。 

  1. 拒絕接受查核或評鑑或辦理績效不彰。      

  2. 違反法令或本所其他相關規定。 

  3. 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

虛報或浮報等情事，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 

  4. 以同一計畫之相同項目重複向本所或其他機關申請補助。

九、 補助原則： 

(一)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基本設施維持費作業要點第  

五點第三項第三款規定，以轄內原住民機構、原住民法人、原住民團體

辦理歲時祭儀、民俗文化活動或推廣原住民族自治等活動計畫內容 



  

優先為補助。 

  (二) 另按本所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助作業規範第三點第三項規定，   

        每一申請案補助上限為新台幣三萬元整，且受補助單  位自    

        籌款應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另每一單位每年以提案一次為原   

        則，本所得視各單位申請情況及經費結餘，再按往年執行成   

        果表現結果再行開放申請。 

  (三)為求公平性，所有補助對象皆受以上補助原則規範。 

十、 注意事項： 

   (一)本案經費係獎補助費用，實際活動須由受補助單位執   

       行。 

   (二) 請受補助單位針對辦理活動之注意事項如下：             

        1.得視活動內容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應採取適    

          當安全維護措施。 

        2.活動平面或電子媒體廣告之指導單位欄位應有本所文字   

          露出。  

        3.擬妥活動執行時間、音量控制、環境清潔維護、交通動       

          線指引及安全維護相關規劃，不得有營利行為。 

    (三) 請受補助單位確實掌握計畫期程，依計畫內容辦理，若有變更計    

         畫致與原核定計畫不符者而無法核銷結案，請自行負責。 

    (四) 本項計畫經費請覈實支用，若經審計單位剔除項目，應按規定繳   

         回。有關是項經費若支付人事費用，請受補助單位依法辦理所得   

        稅扣繳及所得歸戶事宜，並請妥善保存活動紀錄、核銷等相關資   

        料。 

     (五) 本計畫受補助完成之著作，各項紀錄作品等，由本所及受補助單位(含   

        創作單位)共有，且請於本補助計畫相關出版品及文宣適當位置，   

        標示指導單位為「臺中市和平區公所」，主辦單位為「受補助單位」。 

    (六) 獎補助經費為經常門費用，不補助各項設備、器材、各項電腦軟   

         體及硬體設施等購置及施作。 



  

十一、 其他： 

   其餘未盡事宜請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基本設   

   施維持費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